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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南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

方案（2025 年修订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连南瑶族自治县优化畜禽养殖业的空间结构布

局，以促进现代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解决畜禽养殖业环境污

染问题。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643

号令）、《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21 年 11

月发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

99 号）以及《清远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清环

〔2022〕140 号）等一系列相关文件。现结合连南瑶族自治

县城市总体规划，在《连南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

养区划分方案》（南府办〔2020〕17 号）的基础上，依据法

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兼顾保护与发展，

结合连南瑶族自治县实际情况，对连南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

禁养区进行合理科学的划分。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畜禽养殖有关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文件规定，以促进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和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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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理念，进一步优化畜禽养殖生产布局，促进畜牧业生

产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二、划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9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

（3）《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部令 2010 年第 7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正）；

（5）《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令 2025 年第 2 号）；

（6）《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农村部公告 第 927 号）

（7）《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 年 11 月 30 日广

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

三次修正）；

（8）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染防治方案》的

通知（粤农〔2016〕222 号）；

（9）《连南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划分

方案》（南府办〔2020〕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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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远市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11）《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

东连南万山朝王国家石漠公园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南府办〔2022〕20 号）；

（12）《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

东连南瑶排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的通知》（南府办

〔2021〕3 号）。

（1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

年 12 月 22 日修正版）；

（14）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

知（环办水体〔2016〕99 号）。

三、术语与定义

（1）畜禽

畜禽指国家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畜牧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品种，包

括猪、牛、鸡等主要畜禽以及其他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品种动

物。

（2）畜禽养殖禁养区

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

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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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禽养殖单元规模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25 年第 2 号《畜

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927 号的规定，连南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见表

1。

表 1 连南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场划分依据 单位：头/只/羽

序号 畜禽种类 规模标准

（一） 猪 年出栏量五百头以上

（二）

普通牛、瘤牛、

水牛、牦牛、

大额牛

肉牛 年出栏量五十头以上

奶牛 存栏量一百头以上

牦牛 存栏量二百头以上

（三） 绵羊、山羊 年出栏量二百只以上

（四） 马 存栏量五十匹以上

（五） 驴 存栏量五十匹以上

（六） 骆驼 存栏量五十匹以上

（七） 兔 年出栏量五千只以上

（八） 鸡
肉鸡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

蛋鸡 存栏量二千只以上

（九） 鸭
肉鸭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

蛋鸭 存栏量二千只以上

（十） 鹅 年出栏量五千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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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鸽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

（十二） 鹌鹑 存栏量四万只以上

（十三） 梅花鹿 存栏量五百只以上

（十四） 马鹿 存栏量五百只以上

（十五） 驯鹿 存栏量五百只以上

（十六） 羊驼 存栏量三百只以上

（十七） 火鸡 年出栏量五百只以上

（十八） 珍珠鸡 年出栏量一千五百只以上

（十九） 雉鸡 存栏量二千只以上

（二十） 鹧鸪 年出栏量二万只以上

（二十一） 番鸭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

（二十二） 绿头鸭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

（二十三） 鸵鸟 年出栏量一百只以上

（二十四） 鸸鹋 年出栏量二百只以上

（二十五） 水貂（非食用） 年出栏量五千只以上

（二十六） 银狐（非食用） 年出栏量一千只以上

（二十七） 北极狐（非食用） 年出栏量一千只以上

（二十八） 貉（非食用） 年出栏量一千只以上

注：养殖规模按照畜禽养殖场的设计生产能力进行测算。

四、遵循原则

1、养殖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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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

3、政策延续性原则

4、突出重点和可操作性原则

五、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

级保护区，分散式饮用水保护范围，集中饮用水保护区以广

东省人民政府批复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为依据，分散式

饮用水保护范围以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复的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范围为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如有调整，以广

东省人民政府批复范围为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纳入禁养区

面积 47.095103 平方公里。

（二）自然保护地。广东省板洞和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

清远市大龙山市级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连南万山朝王

国家石漠公园和广东连南瑶排梯田国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

地纳入禁养区面积 192.008513 平方公里。

（三）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连南瑶族自

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的城镇开发边

界范围。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纳入禁养区面积

11.008353 平方公里。

（四）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根据河湖长

主要河流两侧岸线向陆域纵深 400 米范围，并利用具有永久

性的明显标志，如分水线、行政区界线、公路、铁路、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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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建筑物、水库大坝等标示进行划定。重要河流岸带纳入

禁养区面积 202.328025 平方公里。主要交通干道纳入禁养

区面积 4.915140 平方公里

（五）禁养区划定小结。在扣除各类禁养区聚合重叠后，

连南瑶族自治县全县禁养区面积总计 361.668586 平方公

里，占全县行政区划面积 29.13 %。其中，三江镇禁养区面

积共计 79.668367 平方公里，寨岗镇禁养区面积 137.809563

平方公里，大麦山镇禁养区面积 25.047333 平方公里，三排

镇禁养区面积 17.048996 平方公里，大坪镇禁养区面积

32.05270平方公里，涡水镇禁养区面积29.885263平方公里，

香坪镇禁养区面积 40.156355 平方公里。

六、禁养区管理要求

本方案适用的管理对象是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养

殖专业户、家庭散养不适用本划定方案，应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履行环保责任。

禁养区内禁止新建、扩建和改建各类畜禽规模养殖场。

禁养区划定前已建成的畜禽规模养殖场，由连南瑶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实施搬迁或关闭。禁养区内现有畜禽规模

养殖场在实施关停转迁前，不得扩大饲养规模（种类和数

量），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削减排污总量或进行污染物综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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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七、划定年限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5 年。如因法律、法

规、政策修订导致本文件失效或部分失效的，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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